江门市新会区区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报指引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法〔2018〕8号）、《转发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江财法〔2018〕10号）等有关规定，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新会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区税务局）联合制定本申报指引。
　　一、办理事项
　　经区级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二、受理方式及时间
　　经区级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含经区编办登记管理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其免税资格申请材料依照便利原则可直接递交至区税务局，由区税务局负责接收免税资格申请材料，并由区财政局、区税务局联合审核认定。
　　区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受理时间为每年3月1日至31日（2018年延迟至9月30日）。区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期满申请复审的或当年新成立的，受理时间为期满后或成立后次年的3月1日至31日。逾期的需到下一年度再进行申请。
　　三、政策依据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规定及资格认定的规定如下：
　　（一）《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
　　（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
（三）省财政厅、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法〔2018〕8号）
（四）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转发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江财法〔2018〕10号）
（五）区财政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转发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新财法〔2018〕6号）
　　四、经认定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规定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经认定后，其取得的下列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一）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捐赠的收入;
[bookmark: _GoBack]　　（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的收入;
　　（三）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四）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五、申请条件(须同时满足)
　　（一）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非营利组织；
　　（二）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三）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四）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五）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采取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等处置方式，并向社会公告；
　　（六）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八）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
　　六、报送材料(申请表一式三份，其余材料一式两份)
　　（一）申请报告、申请表（见附件）；
　　（二）经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的组织章程或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的管理制度(组织章程或管理制度骑缝盖有登记管理部门的章程核准章)复印件；（注：经登记核准的章程规定中必须有申请条件的第五条的相关内容）
　　（三）非营利组织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正反面)；
　　（四）上一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例如：申请2018-2022年度免税资格的提供2017年的情况）；
公益性活动是指《慈善法》第三条规定的下列活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
非营利性活动是指非营利组织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非营利性活动。
　　（五）上一年度的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包括薪酬制度、工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薪金水平、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例、重要人员工资薪金信息（至少包括工资薪金水平排名前10的人员）；
　　（六）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内容应包含非营利组织取得的应纳税收入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的情况以及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的计算情况。（审计报告最后需附有中介机构执业证书复印件和审计人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影印件，注册会计师资格证的所在单位必须是出具审计报告的中介机构）。
　　（七）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上一年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营利活动的材料；
　　（八）财政、税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需提供本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材料及本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申请当年的材料，不需提供本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材料。
　　所有申请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法人登记证书、章程、年检报告、审计报告需交验原件)。
　　七、其他事项
　　（一）非营利组织免税优惠资格的有效期为五年。非营利组织应在免税资格期满后次年的3月1日至31日申请复审，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享受免税优惠的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复审，按照初次申请免税优惠资格的规定办理。
　　（二）非营利组织免税的法律责任以及取消免税资格的规定按财税〔2018〕13号文第五、六项执行，请有关非营利组织知悉和遵守有关规定。
　　八、联系方式
区财政局： 监督检查办公室（蓝小姐，0750-6626172）
区税务局：政策法规股 （李小姐，6360822）
税政股（尹小姐，6361833）
　　附件：江门市新会区区级非营利组织    至    年度免税资格申请表及申请报告

